政府层面综合督查表
	被检查地区：
	
	

	　
	重点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1
	贯彻落实8月15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情况。
	查看批示、讲话或通知、意见等。
	　

	2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出专门批示指示，或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对安全生产进行专题部署的情况。
	查看批示、讲话或通知、意见等。
	

	3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深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部署和落实情况，特别是主要领导亲自深入基层督导检查情况。
	查看批示、讲话或通知、方案等。
	

	4
	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推进“五级五覆盖”情况。
	查看文件、制度，到基层政府进行抽查询问。
	

	5
	制定并认真宣贯落实新《安全生产法》、国办发20号和赣府厅发44号工作情况。目前，共发放宣传资料    份，举办宣传活动   次，培训人员   人次。
	查看工作计划及方案、宣传资料、培训材料等。
	　

	6
	部署开展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专项整治情况。目前，共排查出隐患    项，整改销号率     %。
	听取汇报。由当地政府提供隐患名单，随机进行抽查。
	　

	7
	推进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治攻坚战情况。目前共整治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    项，完成率     %。
	听取汇报。由当地政府提供隐患名单，随机进行抽查。
	　

	8
	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情况。目前已对     家企业开展了排查，占所有煤矿企业的     %。
	听取汇报；到企业进行随机抽查。
	　

	9
	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治理行动情况。目前共整治安全隐患    项，完成率     %。
	听取汇报。由当地政府提供隐患名单，随机进行抽查。
	　

	10
	制定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工作制度情况。2015年组织开展“四不两直”暗查暗访    次，检查企业     家次。
	查看制度、检查报告。
	


	11
	事故查处结案情况和事故查处挂牌督办、跟踪督办制度落实情况以及责任追究情况。
	查看记录，抽查处罚措施是否落实到位。
	

	12
	严格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基层应急管理规范化建设的通知》（赣府厅字〔2014〕110号）要求，开展企业应急管理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预防自然灾害引发事故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机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情况。
	听取汇报。查看工作计划及方案、宣传资料、培训材料等。
	

	13
	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制度建设、监管监察体制机制建设、监管执法工作创新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听取汇报，查看文件。
	


煤矿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结果
	处理建议

	1
	学习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的情况；新《安全生产法》和《强化煤矿瓦斯防治十条规定》学习、贯彻、落实落实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按照全国和全省《集中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方案》要求，开展煤矿隐患排查治理行动情况。
	　
	　

	3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做到整治计划、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情况。（查看隐患排查登记台帐；对已整治的重大隐患进行现场复查）
	　
	B类

	4
	企业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持证情况。（查看证照）
	　
	B类

	5
	已责令停产整改煤矿是否存在拒不停产整改、擅自组织生产等问题。
	　
	A类

	6
	煤矿建设项目是否存在未经批准或手续不全违法组织进行建设、生产等问题。
	　
	B类

	7
	制定各级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职能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等情况。（查看制度、文件）
	　
	C类

	8
	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查看组织机构文件）
	　
	C类

	9
	制定安全目标管理、安全奖惩、安全技术审批、矿领导下井带班、安全隐患排查、出入井检身、安全办公会议、安全教育培训等制度情况。（查看规章制度文件）
	　
	C类

	10
	严格执行矿领导下井带班制度情况。（查看带班记录并现场与带班领导进行通话）
	　
	B类

	11
	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报备情况。（查预案、备案记录）
	　
	C类

	12
	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邻近的应急救援队伍签订服务协议情况。（查看队伍或服务协议）
	　
	C类

	13
	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对所有新进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查看培训计划、教案、考试卷，随机抽查职工询问）
	　
	C类

	14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A类为依法吊销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金属非金属矿山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 查 结 果
	处理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十条规定》落实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持证情况。（查看证照）
	　
	B类

	3
	印发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安全资格证书等情况。（查看制度规定、组织机构文件、证书）
	　
	C类

	4
	组织对《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十条规定》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严防十类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等进行全员学习培训情况。（查看文件、培训记录）
	　
	C类

	5
	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做到整治计划、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情况。（查看隐患排查登记台帐；对已整治的重大隐患进行现场复查）
	　
	C类

	6
	制定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报备情况；编制演练计划并做到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情况。（查预案、备案记录、演练记录）
	　
	C类

	7
	地下矿山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机械通风系统；是否按规定为下井人员配备自救器和便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井下避灾路线和安全标志是否齐全、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C类

	8
	小型露天采石场是否按设计自上而下分台阶分层开采；相邻的小型露天采石场采矿许可范围之间最小距离是否大于300米；露天矿山是否按设计严格控制边坡参数。
	　
	C类

	9
	尾矿库是否按规定安装安全监测设施，在线监测系统是否运行正常、可靠；是否擅自加高尾矿库坝体；是否及时履行闭库程序或未履行相关手续回采利用尾矿。（现场检查）
	　
	C类

	10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
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A类为依法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危险化学品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 查 
结 果
	处理
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落实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危化品生产、经营、使用许可证持有情况。（查看证照）
	　
	B类

	3
	组织对《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加强化工过程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等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员学习培训，并转化为企业管理制度情况。（查看文件、培训记录）
	　
	C类

	4
	按“一岗双责”的要求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查看制度、文件）
	　
	C类

	5
	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特别是特殊作业管理、承包商管理、变更管理制度情况。（查看制度、文件）
	　
	C类

	6
	制定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实现闭环管理，冬季防冻防凝方面隐患情况。（查看隐患排查登记台帐；对已整治的重大隐患进行现场复查）
	　
	C类

	
	涉及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隐患整改是否到位，氰化物等剧毒品、硝酸铵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特殊监管措施是否落实等
	
	B类

	7
	涉及“两重点”的生产装置是否设置了安全仪表系统，是否进行了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估和备案,并装备了自动监测监控、自动报警设施。
	　
	C类

	8
	动火、进入受限作业等特殊作业许可证办理是否规范。
	　
	C类

	9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取得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并做到了持证上岗。（查看证照）
	　
	B类

	10
	各种安全设施的配备和劳动保护设施的佩戴是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C类

	11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情况。（查看文件、记录）
	　
	C类

	12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
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A类为依法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烟花爆竹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结果
	处理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烟花爆竹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落实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批发）许可证或经营（零售）许可证照持证情况。（查看证照）
	　
	A类

	3
	是否存在超许可范围生产、经营或者边建设施工边生产、经营情况。
	　
	B类

	4
	建立并落实领导值班和职工进出厂登记制度情况。（查看制度文件、登记记录）
	　
	C类

	5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取得资格证书情况。（查看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名册，检查安全资格证书）
	　
	B类

	6
	企业工（库）房设有清晰、醒目的用途、定员、定量、定级标识，严禁改变工（库）房用途或者超过核定人员、药量；零售点严禁超许可储存限量存放。
	　
	B类

	7
	成品仓库内堆垛高度不高于2.5米，堆垛与库墙、堆垛之间应留有通风巷和安全通道。
	　
	C类

	8
	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零售点之间距离50米以上，零售点与人员密集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间安全距离100米以上。
	　
	A类

	9
	生产、经营的产品应张贴有产品流向登记标识码，严禁生产或经营非法、超标、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零售点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
	　
	B类

	10
	道路运输烟花爆竹取得运输许可证，运输车辆、人员、单位具有危险货物运输资质情况。（查看证照、资质）
	　
	C类

	11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
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A类为依法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油气输送管道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序号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结果
	处理
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按“一岗双责”的要求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印发文件情况。（查看制度规定、文件）
	　
	B类

	3
	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具有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情况。（查看组织机构文件、证书）
	　
	C类

	4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情况；生产岗位编制安全操作规程情况。（查看规章、制度）
	　
	C类

	5
	管道隐患按有关法规、要求进行识别、分类，并做到整治计划、责任、资金、时限、预案“五落实”情况。（查看隐患排查登记台帐；对已整治的重大隐患进行现场复查）
	　
	C类

	6
	是否具备实时泄漏监测系统；是否建立了管道防腐蚀管理、第三方施工监管、管道维修、管道检测等管道技术管理档案。日常巡检、管道巡护、检维修、维护保养记录是否详细完整。（现场检查、查看记录）
	　
	C类

	7
	定期开展管道高后果区风险识别，针对高风险区采取防范措施情况。（查看工作记录）
	　
	C类

	8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动火作业、进入受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许可证办理是否规范情况。
	　
	C类

	9
	编制管道应急救援预案，上报有关地方政府管道保护主管部门情况；进行应急培训并定期开展企地联合应急演练情况。（查预案、备案记录、演练记录）
	　
	C类

	10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
	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道路客运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情况
	处理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企业组织对《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交运发〔2012〕33号）、《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公安部 安全监管总局令2014年第5号）等进行学习培训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C类

	3
	证照持有情况（1企业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2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书；3驾驶人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4车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
	　
	第1项为A类，2-4项为B类

	4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印发安全生产责任制文件，层层签订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并开展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奖惩）。
	　
	C类

	5
	按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情况（拥有10辆以上营运客车的企业应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10辆车以下的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按照每20辆车1人的标准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最低不少于1人）。
	　
	C类

	6
	按规定开展客运驾驶人日常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客运驾驶人应当每月接受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的教育培训）。
	　
	C类

	7
	是否存在挂靠经营情况（严禁客运企业对所属车辆“挂而不管”、“包而不管”）。
	　
	B类

	8
	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定期检验维护情况（车辆按规定定期进行检验维护，车厢内安全带、安全锤、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齐全）。
	　
	C类

	9
	建立健全动态监控管理制度并按要求配备专职动态监控管理人员情况（最低不少于2人）。
	　
	C类

	10
	动态监控系统管理使用情况情况（一般情况下车辆在线率应在95%以上，企业不得安排动态监控装置存在故障的车辆发班运行，要及时对动态监控系统报警的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信息进行处置）。
	　
	C类

	11
	按规定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例会情况（安全工作会议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安全例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
	　
	C类

	12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前2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A类为依法吊销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建筑施工项目检查表
	被检查项目：
	地点：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结果
	处理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项目施工许可证持有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安全资格证书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查看证件，随机抽查特种作业人员）
	　
	B类

	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责任制包括：各级领导安全生产责任制、职能机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查看制度、文件）
	　
	C类

	4
	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查看组织机构文件、人员名单）
	　
	C类

	5
	按程序编制、报审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和组织实施情况。（查看设计、施工方案，现场检查）
	　
	C类

	6
	是否建立日常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C类

	7
	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救援器材和装备并定期演练。（查预案、演练记录）
	　
	C类

	8
	施工人员入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考核情况。（查看培训计划、教案、考试卷，随机抽查职工询问。）
	　
	C类

	9
	分包单位资质、资格、分包手续是否齐全有效。
	　
	B类

	10
	企业依法为从业人员办理工伤保险情况。
	　
	C类

	11
	在主要施工区域、危险部位按规定悬挂安全标志情况。
	　
	　

	12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现场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和标准
	检查情况
	处理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企业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自查自纠，组织全体员工开展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情况。（查看排查台账和培训、演练记录）
	　
	责令企业改正。

	3
	企业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情况；从业人员经消防培训教育上岗情况；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查看制度、随机抽查员工）
	　
	责令企业改正。

	4
	企业建设项目依法办理土地规划手续情况；依法经过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或备案抽查情况。（查看相关手续）
	　
	政府应督促企业依法申报手续，如果属于违章建筑不能依法办理手续的，应纳入计划组织拆除。

	5
	企业厂房、库房、员工集体宿舍是否违规采用易燃可燃材料为芯材的彩钢板搭建，是否违规使用聚氨酯泡沫等易燃可燃材料装修或者作隔热保温层。
	　
	政府应督促企业尽快予以拆除整改。

	6
	企业建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外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正常运行情况；灭火器压力是否正常，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
	　
	责令企业改正。

	7
	企业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情况。
	　
	责令企业改正。

	8
	企业是否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是否违规直接在可燃物上敷设电气线路。
	　
	责令企业改正。

	9
	企业是否存在违规住人及违规设置住宿与生产储存经营合用场所问题。
	　
	政府应督促企业限期搬离违规住宿人员，整改问题。

	10
	企业建立专（兼）消防队伍情况；制定初起火灾扑救预案，组织队员进行业务训练和消防演练情况。（查看队员名单、预案、演练记录）
	　
	责令企业改正。

	11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
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粉尘涉爆企业检查表
	被检查单位：
	地址：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处理
建议

	1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学习培训情况；《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落实情况。（检查培训记录、随机询问员工）
	　
	　

	2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建立粉尘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并严格落实情况。（查看制度、文件）
	　
	C类

	3
	组织从业人员宣贯《严防企业粉尘爆炸五条规定》，培训粉尘防爆安全知识情况。（查看宣贯材料、培训记录）
	　
	C类

	4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深刻吸取江苏省昆山市“8•2”特别重大事故教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安委办明电〔2014〕19号）进行自查自改情况。
	　
	C类

	5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台账实现闭合管理情况；定期进行粉尘防爆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情况。（查看隐患排查登记台帐；对已整治的重大隐患进行现场复查）
	　
	C类

	6
	制定粉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以及组织开展应急演练情况。（查预案、演练记录）
	　
	C类

	7
	是否设置在非框架结构、泄爆面积不足的多层厂房内，厂房与其他建筑安全间距是否达标，是否设置在居民区内。
	　
	B类

	8
	是否每班按规定清理粉尘，在除尘系统停运期间和粉尘超标时是否严禁作业，并停产撤人。
	　
	B类

	9
	按规范使用防爆电气设备、设置泄爆装置情况；落实防雷、防静电等措施，保证设备设施接地情况；作业场所是否存在各类明火和违规使用铁质等易产生火花作业工具等情况。
	　
	B类

	10
	配备铝镁等金属粉尘生产、收集、贮存的防水防潮设施情况。
	　
	B类

	11
	严格执行除尘系统使用维护、粉尘清理作业、抛光作业、动火作业等安全操作规程情况；是否存在员工培训不合格和不按规定佩戴使用防尘、防静电等劳保用品上岗等情况。
	　
	B类

	12
	其他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备注：1.此表仅供督查组参考使用，除第1项为必查项外，其他项可结合实际选择部分进行检查。


2.表中“处理建议”为督查组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执法建议，其中，B类为责令立即停产整顿，并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C类为责令改正，按照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无处理建议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3.存在粉尘爆炸危险企业主要是:工贸行业中涉及煤粉、铝粉、镁粉、锌粉、钛粉、锆粉、面粉、淀粉、糖粉、奶粉、血粉、鱼骨粉、纺织纤维粉、木粉、纸粉、橡胶塑料粉、烟草等企业。主要涉及铝镁制品机械加工、面粉淀粉加工、饲料加工、烟草加工等行业领域。

